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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土地部
土地部下设两个组，分工不分家：规划和耕地保护组、土地报批和利用管理组。
规划和耕地保护组负责协助做好辖区国土资源总体规划工作，依法依程序组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和调整；协助做好辖区土地整治及土地开垦复垦工作。
土地报批和利用管理组协助做好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和农用地转用报批工作；负责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相关业务的审核；按权限负责国有土地个人用地和临时用地的审核工作；负责辖区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配合执法大队清理和依法处置本辖区内闲置土地。
（二）矿产和测绘管理部
负责辖区内的矿产开发、矿产勘查、储量管理、地质环境管理的审核工作；负责辖区内的基础测绘管理、测绘市场的监管、测绘成果的管理及应用工作。
（三）不动产登记中心
负责承办城区不动产登记窗口咨询、答疑、收件、收费、发证及发证档案管理等工作；负责辖区新建小区物业验收初审和业主委员会备案。
（四）执法监察大队
负责辖区内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受理国土资源、测绘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和督办、交办以及受理的信访事件；负责查处国土资源、测绘违法案件；负责违法案件法律文书的制作、送达、执行、移送等工作；配合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处罚和强制执行等工作；指导乡国土规建环保安监站依法开展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组织开展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巡回检查工作；负责清理调查和依法处置本辖区内闲置土地；负责调处辖区内的土地权属纠纷和辖区内的年度土地变更内外业调查工作。
（五）土地储备分中心
负责制定辖区年度土地储备、出让和资金使用计划;负责协调发改、规划等部门，申领辖区拟出让宗地规划条件；根据土地储备计划，负责对辖区内存量土地和新增储备进行征收、收储。具体做好辖区企业土地收购、置换、征收工作；负责土地权属核查；对征用、收购、收储土地成本费用（含新增土地成本综合包干价）进行初审；拟定土地收购、征收方案、拟定土地收储协议并报审；拟定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工程招投标方案并报审；负责完成新增储备土地责任状工作，对历年已报批未实施项目地块进行梳理，定期将各城区责任状完成情况及梳理工作进展情况报市土地储备中心汇总；负责草拟辖区地块出让方案（含公益性土地划拨方案）并报审；负责跟踪城区政府与竞得人完成已成交地块土地交付协议的签订，并对土地成交价款进行催收。负责草拟辖区内宗地成本结算报告并报审；定期申报辖区储备土地资金使用计划；对辖区申请拨付的储备土地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对辖区内储备土地管护方案并报审；负责对宗地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归档；涉及土地储备、出让方面的其他事宜。
（六）规划
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设计条件。配合市空间规划领导小组做好雁山区空间规划前期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桂林市国土资源局雁山国土资源管理分局是属于派出机构，内设7个部门，办公室、土地部、不动产登记中心、执法大队、矿产和测绘管理部、土地储备分中心、规划。
第二部分：桂林市自然资源局雁山分局2021年部门预算报表
一、部门收支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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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以上报表详见附件
第三部分：桂林市自然资源局雁山分局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是51.88万元，支出是51.88万元，2021年财政拨款收入是66.2532万元，支出是66.2532万元，收入和支出都比去年收入多14.3732万元。
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部门收入51.8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经费拨款51.88万元。2021年部门支出51.88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51.88万元。
2021年部门收入66.253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经费拨款66.2532万元。2021年部门支出66.2532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66.2532万元。收入和支出都比去年多14.3732万元。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部门收入52.92万元，其中行政运行（自然资源事务）52.92万元。
2021年部门收入67.5782万元，其中行政运行（自然资源事务）67.5782万元。比去年多14.6582万元。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部门支出51.88万元，其中行政运行（自然资源事务）51.88万元
2021年部门支出66.2532万元，其中行政运行（自然资源事务）66.2532万元。比去年多14.3732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52.92万元，是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52.92万元，是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52.92万元。
2021年财政拨款收入67.5782万元，是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67.5782万元，是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67.5782万元。比去年多14.6582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1.88万元，按功能分类科目分是行政运行（自然资源事务）51.88万元。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2532万元，按功能分类科目分是行政运行（自然资源事务）66.2532万元。比去年多14.3732万元。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是51.88万元，按经济分类科目分类为其他工资福利支出51.88万元。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是66.2532万元，按经济分类科目分类为其他工资福利支出66.2532万元。比去年多14.3732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预算我部门无此项经费预算。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说明。
政府性基金预算我部门无此项经费预算。
九、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无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二）政府采购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无政府采购预算安排。
（三）无国有资产占有情况说明
无国有资产占有。
（四）无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无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bookmark: _GoBack]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纳入自治区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自治区本级各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